
外专经费决算和报销办理说明

一、办理时间

外专经费决算申请应于项目（专家合作）执行完毕后 10 个工作日内线上提

交（填写网上办事大厅《外专经费决算表》并按要求上传附件），然后现场提交

相关报销票据及核销材料至国际合作处外专科（主 D843）审核。

二、办理流程

国际合作处审批后，会通知项目负责人（经办人）取回票据和报销材料。之

后，项目负责人应当按照财务处要求，向财务处提交材料，办理经费报销和专家

劳务发放。

注：国际合作处主要审核经费使用是否超预算、是否符合外专经费管理办法。

财务处将按照学校财务报销相关规定进行审核。

三、决算审核要求

当发现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原则上不予审核通过：

（1）决算超出预算所批额度；（2）支出金额或科目与和专家签订工作协议

不符；（3）缺少相关核销材料；（4）上一次申请代领外专劳务费后未及时转账

/汇款和备案；（5）其他不符合外专经费管理办法要求的情况。

四、报销和劳务发放形式

1.专家交通费、专家生活费按照票据实报实销。由于学校财务报账系统-对

私支付只能发放给校内人员，如专家本人支付了交通费、住宿费等，则需要校内

人员代领报销款。此种情况需提交《代领委托书》或《代领承诺书》（模板见附



件），或提交提前垫付凭证。

2.目前，我校外专项目支付专家劳务的方式有两种：

（1）如专家有中国境内银行账户，按校外人员劳务发放，直接发放至外专本

人账户；

（2）如专家没有中国境内银行账户，在财务系统中按校外人员发放，但实际

由项目负责人或其他校内老师代领，再由代领人收到款项后到银行办理跨境汇

款。此种方式，需要代领人提交《代领委托书》或《代领承诺书》（模板见附件）

*《代领委托书》或《代领承诺书》两者选一，区别是：

《代领委托书》是指专家本人委托项目负责人（或其他代领人）为其领取报

销款项和劳务费，并在收到学校发放的相关款项后按约定汇款或转账。《代领委

托书》需要专家本人亲笔签名授权。

《代领承诺书》是指项目负责人（或其他代领人）承诺为专家代领报销款项和

劳务费，并在收到学校发放的相关款项后尽快汇款或转账给相应外专。如提交《代

领承诺书》，需后续提交银行汇款记录至国际合作处、财务处备案。

五、决算和报销办理材料（参照下一页表格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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